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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地址：
代  表  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职务：      联系方式：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职务：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实行房地产开发单位无偿提供社区组织办公和服务用房意见的通知》（包府办发〔2012〕161号）文件要求及相关地方法规，就乙方向甲方无偿提供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兹信守：
1、 乙方在        区旗县       街道办事处（乡镇）
辖区共建住宅房屋    套，具体位置                  ，按照每100户50平方米的标准，乙方应该无偿为甲方提供并交付建筑面积不小于     平方米的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并负责给甲方办理产权证（产权证费用由乙方支出）。
2、 乙方提供的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应坐落在方便办事
的地点，原则上建在居民区的中心地带，独立于居民楼，上下水、供电、供暖、厕所等设施须配套齐全。
三、乙方开发项目属于分期建设的，在第一期项目工程建设结束后，乙方应按照规定标准向甲方交付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并负责给甲方办理产权证（产权证费用由乙方负担），产权证单位为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
四、对房地产开发单位无法提供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的，
由房地开发单位实行货币补偿。货币补偿标准为应提供面积乘以同类地段的商品房的市场平均价格。价格的确定和补偿金额由自然资源部门商住建部门确定，由区旗县（稀土高新区）财政部门统一收取，附收据复印件   张。
五、上述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使用期限与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的期限相一致。如按照国家法律或政策要求，上述土地使用期限届满需要办理续期手续时，需要乙方配合，乙方应该积极配合办理，上述社区办公和活动用房的期限自动适用延期后的住宅小区土地使用权期限。
六、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筑工程结束后，乙方应负责上述房屋的水电暖安装改造、安装塑钢门窗、铺地、刮家、卫生间的卫生洁具用品等设施须配套齐全，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并保证上述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交付即可以使用。上述房屋在使用期间如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
七、上述房屋甲方应作为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使用，不得用作它途。
八、房屋交付后所产生的水、电、暖等费用由甲方负担。
九、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旗县区民政局一份，市自然资源局、市民政局各一份备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十一、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                乙方（盖章）： 
（项目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委托代理人 ：

审核单位
（项目所在地的旗县区民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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